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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咚！哒！咚！哒！⋯⋯”
帷幕伴着强烈的音乐节奏拉开了，舞台灯光由暗变明，由明变暗，频繁
地闪烁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电动怪物，各种各样具有特殊效果的器械、灯具、
机器人⋯⋯组成了许许多多变幻莫测的场景，令人十分恐惧，但又具有极大
的魔力，使你又极想继续看下去。演唱者擎着嘶哑的嗓子，对着麦克风激动
地演唱，伴随着那压倒一切、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大幅度地扭动臀部或急
促地旋转，⋯⋯他们汗水淋淋，演唱到激越之处，极度亢奋，抑制不住而大
声喊叫，甚至把自己的外衣撕成碎片，抛向听众，就像向人群中扔进了一颗
炸弹，立刻引起歌迷们声嘶力竭的狂叫，全场听众跟着演唱者狂喊狂叫，精
神恍惚，泪水汪汪，台下听众、台上歌手心心相印，融为一体——同声同步，
全部沉醉在疯狂的音乐之中。
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世界摇滚乐演出中的一个场景。

  
二
 

摇滚乐从一开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浪潮，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就席卷了西方世界的所有城镇及静僻的乡村，影响着日益走向文明的社会。
摇滚乐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又反过来猛烈地冲击着西方的政治与文化。
有的摇滚乐比较文明，有的则很疯狂。例如把音量放到使人震耳欲聋的地步；
当场捣毁乐器；配合灯光表演，试验麻醉药品；男扮女装，模拟杀人场面等
等。伴随着某些摇滚音乐会的举行，暴力行为和伤亡事故也屡有发生。
因此，在摇滚乐风靡世界的同时，它也曾不断地引起舆论界的猛烈抨击，
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电台、电视台不准播放，家长们不准自己的孩子
们去观看，不准参加摇滚乐的演出，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逆反心理，反
而促使青少年们掀起了更狂热的追星风潮，许多歌迷们对自己的崇拜偶像，
有时甚至达到近乎痴醉的程度。1987 年 11 月 12 日，全世界许多报纸都刊发
了路透社的一帧照片，画面上是一位年轻貌美的澳大利亚女歌迷，右脸印上
了闻名全球的美国摇滚乐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肖像（当时迈克尔·杰克逊
正在澳大利亚巡回演出）。一些著名歌星下榻的宾馆、宅院门前，常常有众
多歌迷风尘扑扑汇聚一起，希望能同明星拍照；渴望得到明星的签名；请求
向明星献一束鲜花；企求明星的亲吻。为了能够与自己的偶像见上一面，歌
迷们会不顾严寒酷暑，等上几小时，十几小时⋯⋯当歌迷们崇拜的偶像骤然
陨落时，他们会顿感失去精神依托，觉得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人就因
此而走上了绝路。“甲壳虫”乐队的灵魂人物约翰·列侬被自己的极端崇拜
者开枪打死，许多人听到列侬的死讯后失声痛哭，当场昏厥晕倒。美国佛罗
里达州一位 16 岁的少女服毒自杀，犹他州一位 30 岁男子闻讯竟饮弹自尽，
争相为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殉葬。
这时的摇滚乐已不单纯是一种音乐；它已成为青年人的一种信仰，一种
表达他们的需要、愿望、幻想和苦闷的工具，因为生活需要信念、希望和慰



藉。特别是进入 60 年代后，以“甲壳虫”乐队为代表，他们被认为是掀起西
方世界意识革命的旗手，而不再仅仅是热血沸腾的年轻歌迷们崇拜的偶像。

  
三
  

随着我国改革和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的思想、心理、情趣、爱好都在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摇滚乐的浪潮也就不可遏制地涌进曾被封闭了千
百年的国门，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宣告中国有了自己的摇滚乐！尽管
它今后要走的路，可能远比摇滚乐从诞生以来所走的路还要更加艰难，但它
既然在艰难中诞生了，它就必定会战胜现实中的一切羁绊，在中国的乐坛上
争得立锥之地，直至开出芬芳的奇葩！

  
四
  

摇滚乐是什么？它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魔力？少男少女们为何对它如此
狂热？人们为何对它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应？
从摇滚乐问世的那一天起，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探讨就没有一天停止
过。
日月如梭，摇滚乐作为一个新兴的乐种，走过了艰苦的历程。摇滚乐作
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已为欧美及世界各国的文化主流所接纳，当年那些
曾把摇滚乐视为卑俗化身的父母们，现在他们却与自己的儿孙们一样，几乎
都成了摇滚乐的迷恋者，或者也已显得异常的宽容了。摇滚乐本身在流行乐
坛的激烈竞争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超越了种族、年龄、文化、地位、
区域、语言等形成的种种屏障，成了一种世界性语言。在向海王星飞行的几
十亿英里的“旅行者”2 号宇宙飞船上，载着人类最喜爱的一些声音：一个
婴儿诞生时的声声啼哭声和查克·贝瑞的一首杰作——摇滚乐曲的录音。“猫
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录音唱片在全世界销售 10 亿多张——足以绕地球
两圈。1985 年，全世界 45 位著名摇滚歌星一起参加了援助非洲灾民的大规
模义演活动：《天下一家》，向几十个国家作实况转播，电视观众达 15 亿多
人，他们为支持这次人道主义事业的活动，原计划筹集 10 万美元，却筹集到
百倍于这个数目字的收入——1．3亿美元，全部捐献给了非洲灾民。
在摇滚乐歌坛上，纷繁杂乱的情景也确实始终存在着。要给摇滚乐下一
个准确的定义，给予确切的评价和介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本书
所能承担的重任，但我们知道：历史常常给人们以启示，概念本身常常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事物本身，是存在于事物中的蓬蓬勃勃的活力。
辩证法也告诫我们：无论是评价一种历史现象，或是对一种现象进行历
史的评价，都应从事物的各个万面去洞察，以找出其主客体之间反映与被反
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对事物进行“单向度”的认识。因为公正的法官
应该是真理的代表，而不是权力的象征。
我们想，在对待摇滚乐及其在中国的兴起等，也需要进一步开放和引导，
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做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以便识别优劣，避免盲
目地欣赏、追求或批评，以达到共识，再进行创新。历史的经验，我们应当
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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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在本书中，将向读者和摇滚乐的爱好者，翔实地介绍摇滚乐的产生、
发展、特征、历史价值和前景；中国摇滚乐的兴起；世界著名摇滚乐歌星、
乐队和演唱组等情况，使读者和摇滚乐爱好者在阅读过程中，结合自己对摇
滚乐的亲自感受，以增进对这种大众音乐文化的理解，促进我们与世界文化
的交流。
由于时间、资料以及我们对音乐知识所限，书中的错误和不足肯定存在，
恳切盼望读者和摇滚乐爱好者赐教和指正。

编著者
199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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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宝典

关于摇滚乐的含义和特征

摇滚乐（Rock  And  Roll）源自美国，是本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种流
行音乐，在当今世界流行音乐中，它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已成为西方社会的
一种大众音乐文化。
早在 1956 年摇滚乐正在兴起之时，摇滚乐的奠基人之一查克·贝瑞就喊
出了：“超越贝多芬，把这个消息告诉柴可夫斯基！”查克·贝瑞的愿望早
已变成了现实，摇滚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已为欧美及世界各国的文
化主流所接纳。
摇滚乐从它问世的那天起，关于它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有人对它侧目
而视，斥之为颓丧音乐；有人对它却如醉如痴，为之倾倒，为之癫狂。它曾
使一代人觉醒，亦使一代人沉沦；有人从中寻找到自我，亦有人在摇滚乐中
迷失了自我。因此，人们对它的评论褒贬不一，众说纷纭。这种争论在摇滚
乐的不同发展时期，又有不同的争论重点。
40 年来，摇滚乐在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流派和风格，有的又
标新立异，更派生出名目繁多的变体，令人眼花缭乱，直至今天，它仍在不
断地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使人们感到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何等的困
难，因此，也使许多人往往把属于流行音乐的各种体裁——只要它们采用了
摇滚乐中的某些技法或表现手段——就都当作了摇滚乐。
我们要把摇滚乐中的各种流派之间的细微差别都说清楚，当然是困难
的。对此，甚至连美国人自己恐怕也难以做到，但我们通过对摇滚乐的产生
和发展过程的考察，从而对它的主要含义、特点等，还是可以把握的。
摇滚乐的主要含义是什么呢？
《牛津音乐辞典》下的定义是：“摇滚乐是美国白人乡村音乐与黑人节
奏布鲁斯风格的商业性结合体。”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摇滚
乐是吸收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流行音乐，并带有浓重的商业色
彩。
“摇滚乐”这个词，我们是否可作这样的理解：从音乐成份上看，它是
吸收了美国黑人的“节奏与布鲁斯”和宗教音乐、美国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
爵士音乐的特长，融合了其他流行音乐等各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流
行音乐，有的突出了“布鲁斯”的特点，有的则是以“乡村音乐”为基础，
在实践中逐渐地改变了音乐的形式和风格，但都特别强调了音乐的节奏和表
演时的身体动作。使用的乐器主要有电吉他、萨克斯管、低音提琴、贝司和
鼓，有时还加入一些人声，如喊叫、哭泣等，也是一种更具舞蹈性和消遣性
的音乐，也常常有色情挑逗成分。
摇滚乐的主要特征如下：
摇滚乐的曲调变化较少，乐曲结构短小精练，个人的创作灵感支配一切，
不受任何传统格式的约束，不追求完整性，一般音乐爱好者都可掌握，易于
传播。
摇滚乐是一种大音量、强节奏、强力度的音乐，音量常常放到最大量甚
至达到震耳欲聋的强度，因而产生一种巨大的能量，使演唱者和听众都极为
冲动，从中获得复杂而又酣畅的感受。



在演唱风格上，歌声粗犷刺耳，带有很重的喉音，并且多加装饰。表演
者或弹吉他，或手持话筒，边弹边唱边跳，情绪激昂、狂热，不时高唱出几
句歌词，使听众与表演者同时隐入一种欣喜若狂的心境中，为之陶醉，为之
癫狂。
摇滚乐的歌曲内容，大多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又接近世俗人性，包
括生与死、恐惧与欢乐，特别是青少年最关心的事情，如爱情、苦闷，有时
也涉及到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因此，它特别受到青少年的欢迎。
摇滚乐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反叛精神。它在音乐上的反叛，就是彻底改
变了传统的流行音乐的形象，不是给人们一种平衡和安逸，而是一种强烈的
刺激与冲动。从社会角度来观察，它的反叛表现为从青少年反抗自己的父母
和旧传统的束缚，到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直面现实，直抒心灵的感受，
反映他们内心世界的追求欲望和苦闷等。同时，在内容以及表演中，也往往
带有不健康的、甚至色情的东西，这也正是它常常受到责难的地方。
摇滚乐一诞生就震撼了全世界。它从政治运动到帮助解决世界饥荒等各
个方面都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世界各地，从纽约到莫斯科，从蒙特利尔
到东京⋯⋯对人们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舞蹈方式和风格等，也都发挥着
种种微妙的潜在的影响。摇滚乐曾一度被视为异端，经过 40 多年的实践和时
间的考验，已经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文化艺术形式，已经影响了几代青年的成
长过程。
从上所述，我们可看出，摇滚乐已不再单纯是一种音乐，它已超越了音
乐的范围，成为青少年的一种信仰，一种幻想和追求，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语言，一种政
治行为和社会观念。40 多年来，它改变着一代代西方青年人的心态、生活方
式，乃至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流行文化。就是说，摇滚精神已成为西方一些人
的理想信念。它是集理智与热情、夸张与想像、语言与音乐于一身，并以一
种异常激越、奔放的音乐风格，淋漓尽致地、甚至近乎疯狂地抒发感情，其
感染力十分强烈，使摇滚乐的欣赏者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成为一个直
接的参与者。这是一种完全自由自在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艺术表现形式。当
然，它也经常被用来表现严肃的主题。这就是它具有勃勃生机的原因。
摇滚乐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他的研究 60 年代美国文化的专著《伊
甸园之门》一书中，对 60 年代的摇滚乐作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由于他是站
在学院派的立场上去解释摇滚乐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使人们无法全面了
解摇滚乐。但是，他在书中所引述的一句对摇滚乐最为简单的描述特别引人
注目：“它使你想动。”我们认为这是对摇滚乐最贴切的感受和最生动、最
简要的表述。
“甲壳虫”乐队的保罗·麦卡特尼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
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对摇滚乐的特征也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摇滚乐
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演艺界的一切常规对它都不适用。摇滚乐就是打破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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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的诞生、兴盛及其社会反响

  
摇滚乐产生于 50 年代的美国，这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和
文化背景，与美国本身的音乐特性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黑人被大量贩运到美洲大陆，也带来了西非独特的音乐，如劳动号
子、舞蹈音乐、各种歌曲等，但是，由于种族歧视的存在，长期以来，这些
音乐大多局限在黑人圈子里，很少有文字记载，也没有机会出版。这些黑人
音乐主要是布鲁斯、节奏与布鲁斯。它们的风格与白人音乐迥然不同。黑人
音乐粗犷、有力，节奏独特而丰富，极富感染力，逐步引起了白人社会的注
意，特别是受到白人青少年的喜爱。由于布鲁斯、节奏与布鲁斯、美国乡村
音乐和西部音乐、爵士乐以及白人音乐之间互相吸收、融合，就给美国的流
行音乐带来了新的面貌，导致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摇滚乐的诞生，而黑人音乐
则是它诞生的主要音乐渊源。



  
从“月亮狗节目”到摇滚乐的诞生

  
人们一般认为摇滚时代始于 1952 年。
在美国克利夫兰州一家电台里，有一位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叫艾伦·弗
利德（Alan  Freed）。据说，他在唱片商店里发现有许多白人青少年特别喜
爱节奏与布鲁斯音乐唱片，马上触发了一个想法，要说服自己的电台经理，
开办一个专门播放“节奏与布鲁斯”的节目。经过他的努力，取得了经理的
同意，于 1951 年 6 月，终于开办了这个特别节目，定名为“月亮狗节目”。
他的节目一播出，立刻受到不同肤色青少年的欢迎。其后，他又举办了几次
“月亮狗音乐会”，特别是 1952 年 3 月 21 日的盛大音乐会，听众多达上万
人，其中 20％为白人，台上歌手声嘶力竭，台下万人浮动，载歌载舞，不分
黑人和白人，青少年圈子中的种族界限被这种音乐的力量冲破了。人们把这
一次的音乐会形容为“摇滚”。所以后来人们在追朔“摇滚乐”的起源时，
就把 1952 年称为“摇滚乐之年”。接着，许多电台也跟着仿效。到 1953 年
底，全美国已有 25％的电台播放爵士乐和’节奏与布鲁斯”。
1954 年的一天，一位街头盲人乐师突然告到法院，声称“月亮狗”是他
的艺名，经法院裁决，弗利德败诉，于是他不得不将“月亮狗节目”改称为
“摇滚乐节目”。就这样，弗利德在摇滚乐的历史上，成了一位开路先锋。
摇滚一词原先出自黑人的隐语，Rocking 和 Rolling， 在“节奏与布鲁
斯”中，往往用作“性感”的代名词，弗利德当时是否了解它的原意，或者
他只是根据音乐的特点命名，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当“摇滚乐”这个名词一出现，就使听众感到特别新颖，深受欢迎。同
时也使得白人电台、歌手和乐师可以无所顾忌地播放和演唱、演奏黑人音乐
了。于是摇滚乐就应运而生，开始登上了音乐舞台。由于一代新的消费者的
爱好，以及出版商的宣传，摇滚乐很快就流传开来了。



  
摇滚乐的奠基人——比尔·哈雷

  
人们一般认为，1955 年是摇滚乐的真正开天之年。
比尔·哈雷是一位乡村音乐家，50 年代初他发现整个音乐界都正在寻求
创新。他第一次听“节奏与布鲁斯”之后，就对其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
从当时在青少年中流行的黑人舞蹈得到启发，把黑人的“节奏与布鲁斯”和
乡村音乐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既可使听众击掌附和、又可随之起舞的音
乐，他声称这就是摇滚乐，并于 1951 年录制了一张歌曲唱片《火箭 88》，
受到白人听众的欢迎，宣告了第一张摇滚歌曲唱片的诞生。
1953 年，哈雷把自己的演出组改名为“彗星”，又录制了一张小唱片《狂
人发疯》，取得了很大成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张进入全美热门歌曲排行榜
的摇滚唱片。
1955 年，哈雷和他的“彗星”演唱组为电影《黑板丛林》创作了序曲《昼
夜摇滚》，这首歌的特点是有推动性的节奏，吉他主奏，朗诵性强于歌唱和
抒情性，但又像许多黑人歌手那样不按拍子演唱，而且音乐中也减少了暗示
色情的东西，充分表现了 50 年代青年的反抗精神——即是所谓的代沟，具有
很强的煽动效力，所以无数青少年涌向电影院，他们疯狂地在戏院中随着音
乐节奏不顾一切地跳起新发明的舞步，就这样引起了轰动，风靡全美国，很
快进入了欧洲市场，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唱片之一，共销售 1500 万张！在英国，
成为第一张销售量达 100 万张的唱片。这首歌被称为年轻人的第一支歌，成
了青年文化的标志，成了“摇滚乐王国”的“国歌”。因此，哈雷的名声大
噪，成为摇滚乐的第一个著名歌星。哈雷成了摇滚乐的奠基人。
由于哈雷缺乏超级摇滚歌星应有的那种充满激情和富有性感的气质，因
此，哈雷这颗“彗星”很快就消失了。
哈雷不久重新出现，1957 年率领他的“彗星”演唱组赴英国进行巡回演
出，获得成功，出现了他的所谓第二次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之前，影片《黑
板丛林》和哈雷的唱片已经风靡英伦三岛。因此，他作为美国摇滚乐向欧洲
输出的第一人，受到英国歌迷们狂热的欢迎。
哈雷不仅给英国带来了摇滚乐，而且影响了英国年轻人的生活信仰，英
国歌手披着长发，身穿斜纹布裤子和圆领衫，非常显眼。这在当时的英国，
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差不多每个男子都必须打领带，留
短发。这些年轻人的打扮立即煽起了某种反传统的风潮，引起绅士们好一阵
恐慌，使哈雷的影响更大。



  
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开创了摇滚乐的新时代

  
当比尔·哈雷这颗“彗星”正在消失的时候，摇滚乐史上的第一位超级
歌星正在冉冉升起，他就是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lesley）。他的
出现，标志着摇滚乐时代的真正到来。
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他
在密西西比州度过童年时代，受到美国南部乡村音乐和“节奏与布鲁斯”的
熏陶，他从小就喜欢音乐，曾多次在业余歌手演唱会上夺魁。他高中毕业后
当了一名货车司机。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走上了以歌唱为生的道路。
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仍十分严重，虽然许多白人青少年非常喜欢黑人
音乐，特别喜欢刚刚出现的摇滚乐，而传统的种族观念，又使整个白人社会
抵制这种来自黑人音乐的摇滚乐。在这个矛盾的时代里，十分需要一位白人
歌手来承担由白人来演唱黑人歌曲的角色。当时的音乐经纪人山姆·菲利浦
斯说：“如果我能发现一个具有黑人式的嗓子和乐感的白人，我立刻就能赚
100 万美元。”正在这样的时刻，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出现了，他发挥自己
的天才和从小造就的音乐素质，把美国的“乡村和西部音乐”与“节奏与布
鲁斯”等融汇在一起，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摇滚乐。
他本人是一个白人，有漂亮的容貌，他那接近生活原形的豪迈奔放、有
原动力的男性特色的唱法，雄浑深沉、嗓音宽阔而带沙哑的歌喉，那性感的
扭胯动作，甚至狂动的表演形式，一下就征服了无数歌迷，占领了美国歌坛，
一跃而成为摇滚乐的魁首。当然，他在表演中显示出的反叛精神和突出摇滚
乐中的色情暗示，也引起青年家长们的忧虑和反对，并受到社会的抵制。
埃尔维斯·普莱斯利虽然没有在音乐上为发展摇滚乐作出重大贡献，但
他是使摇滚乐走向成熟和流行的第一人，是使摇滚乐成为流行音乐主流的歌
手，是赋予摇滚乐以生命的歌星，特别是他打破了摇滚乐的种族界限，使社
会开始承认摇滚乐的存在，从而开创了摇滚乐的新时代。因此，在流行音乐
史上，他被誉为“摇滚乐歌王”，他的音乐风格影响了整整一代流行音乐家。
从他逝世至今，电台和电视台仍不断地播放他的金曲，每年都有无数歌迷来
到他的墓前，献上一束束鲜花，献上无比的虔诚，缅怀这位摇滚史上的“第
一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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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坛由群星灿烂到第一次浪潮的消退

  
由比尔·哈雷、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等白人摇滚歌星掀起第一次摇滚浪
潮之后，在摇滚歌坛上呈现出群星灿烂的繁荣景象，各种流派相互争艳，涌
现出许多摇滚歌星。
当时比较著名的黑人歌星有查克·贝瑞、“胖子”多米诺和小理查德等。
白人歌星有杰瑞·李·刘易斯、布迪·霍利等。
当时比较著名的乐队和演唱组，有黑人乐队“大碟”、“航海者”、“漂
泊者”、“流浪者”、“海滨”等。有白人乐队“埃弗尔利兄弟”二重唱组
等。
正是由于这众多的歌星和乐队的执着追求和探索，才共同创造了摇滚乐
的最初繁荣，把摇滚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 1955 年成为摇滚乐的开天之
年，永远记入摇滚乐史册。查克·贝瑞又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于 1955 年推
出的唱片《梅比林》一下就销售了 100 多万张，特别是他的《学生时代》充
分表现了当时青少年的焦虑和受挫心理，表现出要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
迫切愿望，反映了50 年代美国青少年的群体形象，所以他特别受到青少年的
崇拜。早在 1956 年，他就喊出了“超越贝多芬，把这个消息告诉柴可夫斯基！”
他在创作歌曲的曲名上表明自己的倾向，如《摇滚音乐》、《滚动过去，贝
多芬》等。他的历史预言早已变成现实，他在摇滚乐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
的影响，毫不亚于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他的作品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因此，他被人们誉为“摇滚乐的第一诗人”，称他是“第一位摇滚艺术家”。
布迪·霍利继承并发展了查克·贝瑞关于青少年学生的主题。1957 年，
他推出的歌曲《会有一天》，在美国和英国都荣登榜首。他使摇滚乐从内容
到形式都有创新和发展。除去了那种粗俗之气，更易为人们所理解。正是由
于有了像他那样富有创新精神的开拓者，摇滚乐才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
50 年代末，摇滚乐的第一次浪潮开始出现消退，主要表现为：摇滚乐对
流行音乐的影响逐渐减弱，白人青年的爱好转向正在兴起的流行曲（POP），
唱情歌的一些偶像歌手开始走红；美国传媒改捧青春偶像歌手以净化文化阵
地，一些专播摇滚乐的专题节目遭到排挤，因此摇滚乐原来那种粗暴、奋发、
富于性感的风格也逐渐减少，为一种更柔和、圆滑的风格所代替；随着时间
的变迁以及摇滚乐本身的发展和变化，人们对它的态度渐渐也有了改变，新
鲜感减弱了，父母们也变得更宽容了。
同时，由于各种原因，第一次浪潮的许多明星有的退出歌坛，有的放弃
音乐事业，从事其他工作，有的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有的因病死去。普莱斯
利减少了演唱活动，主要从事电影事业，成了当时红遍影坛的歌星，1958 年
他又去服兵役，不再演出。小理查德放弃音乐，专门从事宗教事业。刘易斯
因与一名年仅 13 岁的女孩结婚而被赶下歌坛。布迪·霍利于 1959 年 2 月 3
日在巡回演出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后来许多人把这一天视作“摇滚乐消亡
日”。查克·贝瑞因帮助一位女雇员偷渡国境被判刑。被誉为摇滚乐“教父”
的艾伦·弗利德因受贿罪入狱，并死于狱中。到 1960 年，几乎所有一流的摇
滚歌星都因种种原因停止演出，昔日群星灿烂的摇滚乐坛，呈现一片凋零景
象。



  
世界各地对摇滚乐的不同反响

  
摇滚乐的社会影响随着日益现代化的各种传播媒介而迅速扩大，各种唱
片公司、录音公司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公司老板看到在青年一代和
大学生中拥有一大批听众，出版发行摇滚乐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于是大批
唱片和录音带涌向社会，成了青少年中最畅销的热门商品。尽管父母认为摇
滚乐过于喧吵、粗俗、使人烦躁不安，令人费解，特别是音乐中影射的性爱
太露骨，令人反感。更不喜欢有的摇滚歌曲明显地表现了年轻人对家长的敌
对情绪以及种族混合。因此，在初期，家长们试图阻止自己的孩子参加这种
音乐舞蹈活动，不让听这种音乐广播。如在美国南方的一些小城市里，一些
家长在跳舞场地前面组成纠察线，企图阻止自己的子女和黑人孩子们混在一
起跳舞唱歌。广播电台也受到压力，只得少播或不播摇滚乐，美国舆论界、
甚至国家机关也曾一度群起向摇滚乐宣战，还有些国家下令禁止演出、播放
摇滚乐歌曲。牧师则四处布道反对它。尽管抵制的力量很强大，但是收效甚
微，没有能够阻止它的迅速传播。
摇滚乐在美国出现不久，很快就传入欧洲。1956 年初，欧洲的军队广播
网、卢森堡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等，每天都播放哈雷、普莱斯利、贝瑞等人
演唱的摇滚歌曲。接着，在德国、瑞典、挪威、瑞士，甚至在战后抵制美国
流行音乐最有力的法国，年青人都和美国青年一样，十分迷恋和狂热地欢迎
摇滚乐。因为摇滚乐是在广大青年茫然无措的背景下，发泄不满，寻求刺激
的心理状态下出现的。那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新的社会法则和思
想认识，越来越多的白人和黑人青少年不顾种族、甚至阶级的差别，开始团
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对他们来说，摇滚乐正好成为某种象征，它超
越种族和地域的屏障，成了这一代人的一种共同语言。观众仍然对其寄于厚
爱，摇滚乐正在改变美国的社会与音乐舞台。1957 年，哈雷的《昼夜摇滚》
在英国销售了 100 万张。美国的唱片工业一时垄断了欧洲市场，美国的唱片
占欧洲唱片总销售量的 75％。摇滚乐在 50 年代席卷了欧洲。1957 年，比尔·哈
雷到英国各大城市举行巡回演出，1958 年去柏林演出，却欣起摇滚乐的狂
热。在意大利的米兰等地，也同样出现过对摇滚乐的狂热。在东欧各国，摇
滚乐尽管受到官方禁止，唱片不能公开出售，但是很多青年人还是通过西欧
的广播电台偷录下来，或利用录音带，或非法翻版唱片等，广泛地收听和传
播着摇滚乐。



  
“甲壳虫”时代——英国摇滚乐的兴起

  
美国的摇滚乐浪潮涌上英伦三岛

  
摇滚乐在美国开始消退的同时，却不声不响地越过大西洋，在英伦三岛
登陆，并很快就开创了摇滚乐史上的“甲壳虫”时代。
1956 年，美国影片《黑板丛林》在英国上映，立即引起轰动，比尔·哈
雷演唱的电影插曲唱片《昼夜摇滚》一下子就销售了 100 万张。与此同时，
英国各家电台也大量播放比尔·哈雷、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和“胖子”多米
诺等人演唱的歌曲，都受到青少年们狂热的欢迎。尤其在 1957 年，比尔·哈
雷率领他的“彗星”乐组到英国举行巡回演出，更欣起了一场摇滚乐热潮。
英国青少年对摇滚乐浪潮的冲击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毫不掩饰地仿效他
们所崇拜的偶像。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随着摇滚乐影响的日益深入，在英国开始出
现了一批有才华的歌星和乐队，他们逐渐摆脱模仿，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使摇滚乐开始具有英国的特点，直至与美国的摇滚乐分庭抗礼。如果说摇滚
乐在其早期的发展中以“猫王”一枝独秀的话，那么，以 60 年代甲壳虫乐队
为代表，并以重唱组合形式兴起的英国式的摇滚乐队，就可谓是群雄并起，
争相斗艳的时代了，人们称其为“甲壳虫”时代。



  
“甲壳虫”旋风

  
甲壳虫乐队是英国利物浦的三个青年工人于 1956 年组成的一个音乐小
组。他们是：约翰·列依、保罗·麦卡特尼和乔治·哈里森。1962 年后，又
加入了林戈·斯塔尔。他们是在喜欢《黑板丛林》主题歌《昼夜摇滚》，又
听了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伤心旅馆》、受到查克·贝瑞和布迪·霍利等
人的影响而迷上了摇滚乐，从而走上了摇滚乐的演唱之路的。
一条小小的“甲壳虫”在英国掀起了摇滚乐浪潮，给音乐界带来了一场
冲击，而且也震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生活。“甲壳虫”的成功，使英国音乐舞
台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摇滚乐队，其中取得较大成就，
有较大影响的乐队有：“滚石”乐队、“谁人”乐队、“纽结”乐队、“小
脸儿”乐队、“动物”乐队、“大卫·克拉克五人团”、“隐士”乐队等。



  
甲壳虫乐队对美国的“入侵”

  
甲壳虫乐队是直接在美国摇滚乐的影响下诞生的。然而反过来，在摇滚
乐的全盛期，它又统治了摇滚乐歌坛，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听众和音乐评论
界。
1964 年 2 月，他们的摇滚歌曲《我想握住你的手》（Iwant  to  hold
your  hand）问世不久，就登上了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2 月 7 日，在
强大的宣传攻势配合下，他们第一次远征美国。他们一登上美国的土地，就
立即在全美国掀起了一场“甲壳虫”热。甲壳虫乐队以其反上流社会、反艺
术家因袭的一切美学观念，以其犀利明快的歌曲内容，振聋发聩的音响，一
举征服了美国青年。1964 年，成为美国摇滚乐转折的一年，甲壳虫乐队占据
了美国流行音乐的统治地位，结束了美国摇滚乐“独霸天下”的局面。当时
几乎所有最叫座、最脍炙人口以及榜上排名最前列的歌曲都被“甲壳虫”垄
断，他们的一些歌如《她爱你》、《孩提的爱》、《艰难之夜》和《看在爱
的份上别这样》等在当时有口皆碑、家喻户晓。
1964 年 6 月，英国“滚石”乐队也步“甲壳虫”之后尘来到美国，紧接
着“隐士”、“搜奇者”、“大卫·克拉克五人团”和“霍利兄弟”演唱组
等也纷纷横渡大西洋，大举“入侵”美国歌坛，前后有 30 余支之多。一时间
美国流行榜上除了一些黑人歌曲外，使美国的音乐生活一下子成了英国人的
天下，大批的美国本土歌星一夜之间星沉大海，无人问津。人们惊呼：这是
“不列颠入侵！”
以甲壳虫乐队为代表的英国摇滚乐对美国冲击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批英
国乐队不仅为源于美国、发展于美国的摇滚乐注入了新的音乐元素和发展活
力，而且一大批优秀的英国流行吉他手更为摇滚乐在技术上的进步立下了卓
著功勋。尤其是这股“不列颠入侵”的狂潮，使美国开始认真地对摇滚乐的
创作进行重新认识，对美国摇滚乐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当然，潮流有兴必有衰。  1967 年后，美国西海岸的嬉皮士文化和迷幻
摇滚的兴起，涌现了像“杰弗逊飞机”乐队、“感恩而死”乐队等一批出色
的乐队，原先的英国乐队已不再受欢迎，只有吉米·亨德里克斯这样的吉他
大师和《深紫》等少数乐队在美国庞大的市场上还占有一席之地。



  
民歌摇滚乐

  
50 年代末，摇滚乐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结合各国的情况都有了发展和
变化。美国本身的摇滚乐也由狂躁趋于冷静，在演唱内容上，低级庸俗的东
西也大大减少了。这种改变使民歌复兴运动和摇滚乐结合了起来，从而在 60
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作“民歌摇滚”（FolkRock）的新流派。
民歌摇滚乐是由青年歌手鲍勃·迪伦开创的。他从小就是一个音乐爱好
者，他在 1959 至 1960 年上大学期间，经常去咖啡厅演唱自己编写的歌曲。
他深受伍迪·格思里和皮特·西格尔的影响，在民歌的基础上，溶合了布鲁
斯和摇滚乐，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民歌摇滚乐”派。
民歌摇滚乐派的演出形式主要是由一位弹唱诗人自编自唱，有时也加上
伴唱。歌曲简朴真挚，主要反映下层人民的切身问题。
60 年代，在美国及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闹哄哄的
街头，闹哄哄的广场！1963 年 4 月 4 日，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被暗
杀；11 月 22 日，约翰·肯尼迪被刺身亡。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种族
问题、人权运动、失业⋯⋯这一系列事件使美国人心烦意乱，最终导致反战、
绝望、反叛、民权、抗议⋯⋯。鲍勃·迪伦以充满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激情，
创作了一大批抗议歌曲，反映了这些异常尖锐的问题，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成为青年一代的代言人。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在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宗教倾向。鲍
勃·迪伦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也开始皈依宗教，放弃了对社会的
抗争，而开始自我回归，对生活以及周围的一切事物，都表现出超脱的禅悟
的态度。在创作风格上也有所变化，他的作品吸收了爵士乐和布鲁斯的因素，
歌词充满了哲理性。他的这些转变，也带动了当时美国青年思潮的转向，他
们再也不是反抗的狂热者，而逐渐安定了下来，出现某种哲理性趋向。
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民歌摇滚乐流派，在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不可磨
灭的一页。以鲍勃·迪伦为楷模的其他民歌手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都赢
得了观众，其中著名的歌星有琼·贝兹、菲尔·奥克斯、汤姆·帕克斯敦、
戈登·莱特福特和米迪·柯林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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